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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 ”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北兴

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集团”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有关规定，对兴发集团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59 号），公司向 11 名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8,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 9.01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792,88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直接相

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17,049,735.85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5,830,264.15 元。2020 年 11 月 2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20】第 0060 号）。 

（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实施主体 

1 
6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

化学品项目 
53,014.97 42,000.00 

湖北兴福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2 

3 万吨/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

项目 
16,603.95 11,797.03 

3 归还银行贷款 26,000.00 23,786.00 
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95,618.92 77,583.03  

注：其中使用 23,786 万元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项目已实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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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的议案》，同意使用 6,200 万元募集资金

对兴福电子进行增资，使用 47,597.03 万元（未考虑增值税影响）募集资金对兴

福电子提供借款，期限为 3 年，借款利率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截至公司

公告发布之日，上述借款未有发生。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6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化学品项目”已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978.53 万元，完成计划使用募集资金的 9.47%；“3 万吨/

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225.27 万元，完成计划使

用募集资金的 18.86%。 

（三）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投项目为“6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化学品项目”、“3

万吨/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项目”，原募投项目计划总投入募集资金 53,797.03

万元。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原募投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6,203.8 万元（含

利息 3.8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47,524.07 万元（考虑增值税影响后的余额，含

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20.55 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新建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的议案》。内

蒙兴发拟在内蒙古乌海市经济开发区乌达工业园区投资 43.08 亿元建设有机硅

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该项目包含 40 万吨/年有机硅单体及配套 5 万吨/年草

甘膦、30 万吨/年烧碱生产装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披露的《关

于投资新建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的公告》（临 2021-038）。 

本次拟将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47,524.07 万元变更用于内蒙兴发“有机

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中的“40 万吨/年有机硅生产装置”的建设，不足部

分以公司自筹资金投入。公司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通过借款的方式提供给内

蒙兴发使用，借款期限为 3 年，借款利率为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本次涉及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占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

额的比例为 61.26%，本次变更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6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化学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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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6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化学品项目具体包括“1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

纯电子级双氧水项目”、“3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硫酸项目（其中 1 万吨/

年电子级硫酸产能已于 2021 年 3 月建成投产）”以及“2 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

电子级蚀刻液项目”。 

（2）项目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宜昌市猇亭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备案证》（2020-420505-26-03-002757）。 

（3）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为 53,014.97 万元，具体项目金额见下表： 

建设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3 万吨/年电子级硫酸 26,887.19 50.71% 

1 万吨/年电子级双氧水 12,297.96 23.20% 

2 万吨/年电子级蚀刻液 13,829.83 26.09% 

合计 53,014.97 100% 

（4）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税后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7.56 年，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5.42%。 

（5）项目计划进度 

本项目全部完成建设预计需要 24 个月。 

（6）项目实际投资进度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本项目已实际投入资金和构成明细以及工程进度

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费名称 计划投资额 
累计已实际投资

金额 
已投入占比 

本项目工程

进度 

3 万吨/年电子级硫酸 26,887.19 7,845.06 29.18％  

1 万吨/年电子级双氧水 12,297.96 1,050 8.54％  

2 万吨/年电子级蚀刻液 13,829.83 949.97 6.87％  

合计 53,014.98 9,845.03 18.57％ 38.03% 

注：上述工程进度数据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本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978.53 万元，占计

划使用募集资金的比例为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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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万吨/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3 万吨/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项目是在原有电子级磷酸生产系统的基础上，

通过技术改造降低产品中的金属离子含量，提升现有电子级磷酸产品的品质，

以满足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要求。 

（2）项目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宜昌市猇亭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备案证》（2020-420505-26-03-002753）。 

（3）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为 16,603.95 万元，具体项目金额见下表： 

单位：万元 

建设内容 投资金额 占总投资比例 

3 万吨/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项目 16,603.95 100% 

（4）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本项目税后全部投资回收期为 6.46 年，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0.35%。 

（5）项目计划进度 

本项目全部完成建设预计需要 24 个月。 

（6）项目实际投资进度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本项目已实际投入资金和构成明细以及工程进度

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费名称 计划投资额 
累计已实际投资

金额 

已投入占

比 

本项目工

程进度 

3 万吨/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

造项目 
16,603.95 5,868.62 35.34% 59.19% 

注：上述工程进度数据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本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225.27 万元，占计

划使用募集资金的比例为 18.86%。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兴福电子主营湿电子化学品，经过 10 多年发展，现已建成 3 万吨/年电子

级磷酸、2 万吨/年电子级硫酸、3 万吨/年电子级蚀刻液、5000 吨/年电子级磷酸

回收综合利用产能，在建 4 万吨/年电子级硫酸、2 万吨/年电子级双氧水、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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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年电子级蚀刻液等项目，产能规模居行业前列，产品质量总体处于国际先进

水平，已批量供应中芯国际、华虹集团、长江存储、合肥长鑫、台积电、SK 海

力士、格罗方德、台联电等国内外多家知名半导体客户。2019 年，兴福电子承

担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项目（“国家 02 专项”）子课题——高

选择性金属钨去除液的定制开发。2020 年 1 月，公司主持完成的“芯片用超高

纯电子级磷酸及高选择性蚀刻液生产关键技术”项目获得 2019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 

近年来，随着半导体国产化进程加快，国内半导体及相关新材料产业发展

迎来爆发期。 

为了抢抓半导体产业发展机遇，拓宽兴福电子融资渠道、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加快做大、做强、做优公司微电子新材料产业，实现公司整体价值的进一

步提升，202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及兴福电子其它股东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 15 家战略投资机构签订增资协议。基于兴福电

子先进的技术实力，良好的市场口碑、业绩表现、发展前景以及投资价值，上

述投资机构决定对兴福电子增资 7.68 亿元（具体见《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以非

公开协议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92）。

增资完成后，兴福电子资金相对充裕。与此同时，为了做大做强公司磷硅协同

主业，打造公司新的战略发展基地和利润增长极，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

决定投资 43.08 亿元实施战略级优质项目——内蒙兴发“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

循环项目” （具体见《公司关于投资新建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38）。因该项目投资金额较大，目前存在资金缺口。为了合

理配置兴福电子原募投项目建设资金，加快推进内蒙兴发“有机硅新材料一体

化循环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将原有用于兴福电子 6万吨/年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化学品项目、

3 万吨 /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

47,524.07 万元，调整用于内蒙兴发建设的“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中

的“40 万吨/年有机硅生产装置”建设，兴福电子原募投项目计划以自有资金继

续投入。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不会对原项目的实施内容和进度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新项目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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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中的 40 万吨/年有机硅生产装

置 

2、项目实施主体：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建设 40 万吨/年单体合成装置以及配套的单体分离、水

解、裂解、精馏、尾气焚烧等装置，并配套建设公辅工程。 

4、项目实施地点：内蒙古乌海市经济开发区乌达工业园区 

5、投资概算：23.08 亿元 

（二）项目投资及建设工期 

本项目投资估算 23.08 亿元，包含设备购置费 10.50 亿元、安装工程费 6.5

亿元、建筑工程费 4.4 亿元、其它工程费 1.68 亿元，建设工期预计为 24 个月。 

（三）项目效益测算 

根据本项目可研报告并结合市场情况测算，40 万吨/年有机硅生产装置投产

后，可生产 DMC 19.12 万吨以及其他副产物，实现税后销售收入 32.77 亿元、

销售利润 5.24 亿元。本项目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6.96 年，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7.63%。 

（四）项目审批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安评

情况 

项目环评

情况 
项目用地许可情况 

有机硅新

材料一体

化循环项

目 

乌海市工业信息化局项目备

案证明（项目编号：

2019-150304-26-03-013814） 

蒙危化项

目安条审

字【2021】

000007 号 

乌环审

【2021】

13 号 

该项目已取得新证用

地许可

（150304202100012）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新项目的市场前景  

有机硅是一类形态多样、品种繁多、性能优异、用途广泛的高性能化工新

材料。近年来，受国家内循环政策影响，汽车、医用、消费、电子、厨房用品、

居家办公等有机硅材料需求量大幅增加。根据《2020-2021 中国有机硅市场年度

报告》显示，过去 5 年国内有机硅单体总需求量复合增长率为 12.01%，预计 2021

年有机硅单体总需求量同比增长 11.25%。同时受全球疫情反复，国外有机硅生

产企业产能释放不足影响，国内有机硅产品出口明显增长。根据百川资讯数据，

2020 年我国初级形态聚硅氧烷总出口量同比增长 8.54%，2021 年 1-9 月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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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44.34%。未来几年，预计全球有机硅市场年均增长率将超过 8%，有

机硅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新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40 万吨/年有机硅生产装置属于内蒙兴发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的

主要建设内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有助于加快推进内蒙兴发有机硅新材料

一体化循环项目建设。 

1、实施有机硅新材料循环一体化项目是公司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 

内蒙兴发地处内蒙古省级工业园-乌达工业园区，园区及周边化工企业较多，

基础条件较好，原材料及电力成本较低，公司决定将内蒙兴发打造成为支撑公

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生产基地，重点围绕“磷-硅-盐”协同及磷化工下游

高附加值领域等开展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项目投资，进一步增强公司在磷、

硅产业的一体化市场竞争优势。本次有机硅新材料循环一体化项目对于增强内

蒙兴发战略生产基地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2、实施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是公司做大做强有机硅新材料产业、

加快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 

有机硅新材料产业是公司“十四五”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也是国家及地

方政府鼓励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现拥有有机硅单体产能

36 万吨/年，通过自建、并购和招商引资等方式形成了 8 万吨/年 110 硅橡胶、7

万吨/年 107 硅橡胶、3 万吨/年密封胶、2.5 万吨/年特种硅油、2 万吨/年白炭黑

等有机硅下游配套产品规模。同时基于掌握的先进生产工艺以及与宜昌园区内

草甘膦装置的有效协同，公司有机硅生产成本控制能力居行业前列。当前随着

有机硅产业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国内有机硅行业逐步进入新一轮的产能扩张，

行业内部分有机硅生产企业正在积极实施或准备产能扩张。为增强公司在有机

硅行业内的规模优势，提高市场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为夯实公司有机硅上下

游一体化产业链发展基础，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有必要加快实施本项目

建设。 

3、实施有机硅新材料一体化循环项目是完善内蒙兴发产能配套、实现提

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公司于 2018 年收购内蒙兴发 100%股权后，通过加强管理、夯实资本、完

善配套等措施，着力促进内蒙兴发提质增效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受氯气外购价

格偏高、盐酸缺乏配套、蒸汽外销不足导致锅炉不能满开等因素影响，内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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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近年来效益并不理想。本项目建成后，结合内蒙兴发现有草甘膦及热电装置，

将最终形成完整的“磷-硅-盐”产业链循环，彻底解决内蒙兴发生产草甘膦所

需氯、碱原料稳定供应以及副产氯甲烷销售问题，从本质上增强内蒙兴发盈利

能力，提高公司利润水平。 

（三）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本建设项目所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其自身及其下游应用

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宏观经济不景气可能导致下游市场需求下降，

从而对本项目产品的价格、收入及利润带来不利影响。 

公司将积极关注宏观经济波动对有机硅产业链上下游造成的影响，科学预

判机遇与风险，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提高该项目盈利水平。 

2、市场变化风险 

本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存在因行业竞争加剧、市场供需变化等导致项目建

成投产后市场不达预期的风险，影响经营效益实现。 

公司将高标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高质量开展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项

目达产达效。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高效组织生产经营管理，科学制定市场

营销策略，最大限度发挥本项目经营效益。 

3、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本项目产品主要生产成本为原材料成本，具体包括氯甲烷、金属硅、甲醇

等。若未来氯甲烷、金属硅、甲醇等原材料市场供需出现变动，将导致上述原

材料价格发生一定波动，可能会对本项目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利影响，

进而影响本项目的盈利水平。 

公司将高效利用内蒙兴发现有草甘膦装置副产的氯甲烷，并积极通过并购

等方式提升金属硅自我配套能力。同时科学实施原材料采购，最大限度降低原

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4、安全生产风险 

有机硅生产环节涉及高温、高压环境及危化物的使用，要求企业掌握成熟

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相关经验。 

公司具备丰富的有机硅装置建设经验，同时在本项目设计过程中，充分考

虑了生产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以最大限度提升装置本质安全。装置投产前，

公司将着力强化职工安全生产培训及实操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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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用于兴福电子 6 万吨/年

芯片用超高纯电子级化学品项目和 3万吨/年电子级磷酸技术改造项目的部分募

集资金变更投入新项目，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建设内蒙兴发有机硅新材

料一体化循环项目中的 40 万吨/年有机硅生产装置及配套工程，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审议决策程序完备、合规。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符合股东

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使募集资金的使用更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发展需要，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